
二、2018 年海港经济开发区全口径预算（草案）

（一）全口径预算

按照新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将政府性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

算，2018 年海港开发区全口径预算收入 208255 万元（包括一般

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无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），安排支出 201430万元，当年结余 6825 万元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1. 一般公共预算情况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40631 万元，

其中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2544万元，返还性收入 20601

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5877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09

万元；共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40631万元，其中，本级支

出 78012 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 62619 万元。

2. 政府性基金情况。政府性基金收入 22710 万元。其中，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0000万元，污水处理费收入 2500 万

元，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 210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 22710

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5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 22441

万元，其他支出 4 万元。

3.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。收入预算 44914万元，其中，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5708万元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基金收入 12109万元，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534万元，城镇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843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

入 2720万元；支出预算 38089万元，其中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

保险基金支出 4128万元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6346万元，

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903万元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

2735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397万元，上解上

级支出 21580万元。当年结余 6825万元。

4.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。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
2018 年“三公“经费支出共计 520 万元，同比减少 4.84%。

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50 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持平；公务接待费

311 万元，同比下降 2.51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9 万元，同

比下降 7.56%；无公务车购置费。

（三）政府债务情况

截至 2017 年底，债务余额为 336672 万元。2018 年安排债

务还本付息 38461万元，其中本金 30000万元，利息 8461 万元，

利息由区级一般预算安排支出，本金申请置换债券支付。

（四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情况

截至 2017年底，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609万元，

2018 年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一般公

共预算 1609 万元，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。


